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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车载翻盖香薰，包括

翻转盖、香薰体及底座，翻转盖一侧与底座转动

连接，翻转盖另一侧与底座扣位连接，翻转盖相

对于底座翻转打开或关闭，香薰体设于底座靠近

翻转盖一侧，香薰体与底座分体设置，当翻转盖

翻转关闭时，翻转盖盖合于香薰体远离底座一

侧，且翻转盖预紧香薰体于底座内。通过设置翻

转盖和底座转动连接，转动盖合翻转盖的同时预

紧香薰体于底座内。用户可以通过打开翻转盖以

更换香薰体，在用户打开翻转盖时，翻转盖与底

座之间依然处于连接状态，故不会发生产品配件

掉落丢失的问题。同时，由于翻转盖和底座通过

扣位结构实现解锁打开和锁止闭合，用户可以通

过单手操作，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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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案专利



1.一种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包括翻转盖、香薰体及底座，所述翻转盖一侧与所

述底座转动连接，所述翻转盖另一侧与所述底座扣位连接，所述翻转盖相对于所述底座翻

转打开或关闭；

所述香薰体设于所述底座靠近所述翻转盖一侧，所述香薰体与所述底座分体设置；

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述香薰体远离所述底座一侧，且所述

翻转盖预紧所述香薰体于所述底座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盖包括转壳及预紧罩，

所述转壳中空，且所述转壳一侧与所述底座转动连接，所述预紧罩一侧置入并外露于所述

转壳中，所述预紧罩另一侧设有压紧板，所述压紧板为所述预紧罩外周侧凸起的环形凸台

结构；

所述香薰体靠近所述底座一侧设有向外延伸的延伸部；

当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述底座时，所述压紧板抵持于所述延伸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

位置设有垫高板。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垫高板设于所述延伸部靠近

所述香薰体内侧的位置；或

所述垫高板与所述压紧板对应设置，所述垫高板与所述压紧板压合预紧所述延伸部。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内周侧的中间位置设有

凸起的公扣，所述转壳对应所述公扣的内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母扣，所述公扣与所述母扣

扣位连接；

所述底座在靠近所述公扣的外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按压部。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紧罩为透明材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远离所述翻转盖一侧开

设有第一风口。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外周侧开设有第二风

口；

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位置设有垫高板，所述垫高板上开设有通风口，所述

第一风口、通风口及所述第二风口依次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

翻转盖靠近所述香薰体一侧压紧所述香薰体表面。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香薰体为透气

膜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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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载翻盖香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车载香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车载翻盖香薰。

背景技术

[0002] 车载香薰为用于车内环境下的香薰装置，常见的有夹持在出风口位置的出风口香

薰，或者是固定在中控台或者其他位置的摆放式香薰。

[0003] 在夹持型的出风口香薰中，需要在产品外壳上设置散香口，产品内部设置香膏，通

过汽车出风口出风来将香膏的味道带出，达到香薰效果。

[0004] 在长期使用后，香膏或香水使用完毕，就需要用户更换，例如香膏需要用户取出更

换，香水则需要用户加注液体，而香膏的更换方式是需要将整个香薰装置取出，通过螺纹旋

转将盖子取下，方便用户更换内部的香膏。螺纹连接方式安装拆卸壳体是最常见的装卸结

构。

[0005] 但是该种装卸结构使得香薰装置的盖子和壳体之间必须设置为分体结构，而在车

内较为狭小的空间中，加上香薰产品较小的体积，如果用户不小心将盖子掉落在车内，则不

方便将意外掉落的盖子取回，常常导致盖子丢失，不方便用户的更换内部香薰体。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车载翻盖香薰，旨在解决现有的香薰装置配件容易丢失的

问题。

[0007]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车载翻盖香薰，包括翻转盖、香薰体及底座，所述

翻转盖一侧与所述底座转动连接，所述翻转盖另一侧与所述底座扣位连接，所述翻转盖相

对于所述底座翻转打开或关闭；所述香薰体设于所述底座靠近所述翻转盖一侧，所述香薰

体与所述底座分体设置；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述香薰体远离所

述底座一侧，且所述翻转盖预紧所述香薰体于所述底座内。

[0008] 优选地，所述翻转盖包括转壳及预紧罩，所述转壳中空，且所述转壳一侧与所述底

座转动连接，所述预紧罩一侧置入并外露于所述转壳中，所述预紧罩另一侧设有压紧板，所

述压紧板为所述预紧罩外周侧凸起的环形凸台结构；所述香薰体靠近所述底座一侧设有向

外延伸的延伸部；当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述底座时，所述压紧板抵持于所述延伸部。

[0009] 优选地，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位置设有垫高板。

[0010] 优选地，所述垫高板设于所述延伸部靠近所述香薰体内侧的位置；或所述垫高板

与所述压紧板对应设置，所述垫高板与所述压紧板压合预紧所述延伸部。

[0011] 优选地，所述底座内周侧的中间位置设有凸起的公扣，所述转壳对应所述公扣的

内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母扣，所述公扣与所述母扣扣位连接；所述底座在靠近所述公扣的

外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按压部。

[0012] 优选地，所述预紧罩为透明材质。

[0013] 优选地，所述底座远离所述翻转盖一侧开设有第一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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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地，所述底座外周侧开设有第二风口；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位置

设有垫高板，所述垫高板上开设有通风口，所述第一风口、通风口及所述第二风口依次连

通。

[0015] 优选地，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靠近所述香薰体一侧压紧所述香

薰体表面。

[0016] 优选地，所述香薰体为透气膜香水。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车载翻盖香薰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通过设置翻转盖和底座转动连接，转动盖合翻转盖的同时预紧香薰体于底座

内。用户可以通过打开翻转盖以更换香薰体，在用户打开翻转盖时，翻转盖与底座之间依然

处于连接状态，故不会发生产品配件掉落丢失的问题。同时，由于翻转盖和底座通过扣位结

构实现解锁打开和锁止闭合，用户可以通过单手操作，方便快捷。

[0019] 2、通过在转壳中间位置开设扣位连接结构和按压部，使得用户按压转壳中部单个

位置即可打开翻转盖，方便快捷。

[0020] 3、通过设置垫高板、第一风口、通风口和第二风口，气流经过香薰体的底部，香气

跟随气流穿过通风口并从第二风口向外排出，第二风口为开设于底座的侧面，可以避免直

吹用户，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而香薰体的底部为透气膜，也即该侧为香薰体的散香位置，

通过在底座开设第一风口和第二风口，有效利用透气膜香水的散香位置，避免在翻转盖上

开孔，提高产品面向用户侧的密封性。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提供的车载翻盖香薰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提供的车载翻盖香薰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提供的车载翻盖香薰中翻转盖翻转打开时的结构示

意图。

[0025] 图4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提供的车载翻盖香薰中气流在内部流动方向的结构

示意图。

[0026] 标号说明:

[0027] 1、翻转盖；11、转壳；111、母扣；12、预紧罩；121、压紧板；

[0028] 2、香薰体；21、延伸部；

[0029] 3、底座；31、垫高板；311、通风口；32、公扣；33、按压部；34、第一风口；35、第二风

口；

[0030] 100、夹持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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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

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2] 还应当理解，在此本实用新型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仅仅是出于描述特定实施例

的目的而并不意在限制本实用新型。如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和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使用的

那样，除非上下文清楚地指明其它情况，否则单数形式的“一”、“一个”及“该”意在包括复数

形式。

[0033] 还应当进一步理解，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和所附权利要求书中使用的术语“和/ 

或”是指相关联列出的项中的一个或多个的任何组合以及所有可能组合，并且包括这些组

合。

[0034] 请结合图1、图2和图3，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公开了一种车载翻盖香薰，包括翻

转盖1、香薰体2及底座3，所述翻转盖1一侧与所述底座3转动连接，所述翻转盖1另一侧与所

述底座3扣位连接，所述翻转盖1相对于所述底座3翻转打开或关闭，所述翻转盖1和所述底

座3之间形成容纳所述香薰体2的容纳空间。

[0035] 所述香薰体2设于所述底座3靠近所述翻转盖1一侧，所述香薰体2与所述底座3分

体设置。当所述翻转盖1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1盖合于所述香薰体2远离所述底座3一侧，

且所述翻转盖1预紧所述香薰体2于所述底座3内。

[0036] 可以理解，用户可以通过打开翻转盖1以更换香薰体2，由于底座3和翻转盖1之间

为转动副连接方式，在用户打开翻转盖1时，翻转盖1与底座3之间依然处于连接状态，故不

会发生产品配件掉落丢失的问题。同时，由于翻转盖1和底座3通过扣位结构实现解锁打开

和锁止闭合，用户可以通过单手操作，方便快捷。

[0037] 请继续结合图2和图3，所述翻转盖1包括转壳11和预紧罩12，所述转壳11中空，且

所述转壳11一侧与所述底座3转动连接，所述预紧罩12一侧置入并外露于所述转壳11中，所

述预紧罩12定位于所述转壳11上。所述预紧罩12另一侧设有压紧板121，所述压紧板121为

所述预紧罩12外周侧凸起的环形凸台结构。对应地，所述香薰体2靠近所述底座3一侧设有

向外延伸的延伸部21，当所述翻转盖1盖合于所述底座3时，所述压紧板121抵持于所述延伸

部21，以通过压紧板121将香薰体2压合预紧，避免晃动。

[0038] 可选地，作为一种实施例，所述翻转盖1还可以设置为直接压紧香薰体2的顶部，当

所述翻转盖1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1靠近所述香薰体2一侧压紧所述香薰体2表面，也可

以达到盖合预紧的效果。

[0039] 请继续结合图2和图3，所述底座3对应所述香薰体2两端的位置设有垫高板31，所

述香薰体2的两端的底部放置在两个垫高板31上，则香薰体2和底座的底部之间被垫高而存

在间距。

[0040] 所述垫高板31设于所述延伸部21靠近所述香薰体2内侧的位置，使得所述垫高板

31与压紧板121错位设置，压紧板121可以延伸更长距离，对香薰体2具有更好的预紧效果。

[0041] 可选地，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所述垫高板31与所述压紧板121对应设置，所述垫

高板31与所述压紧板121相互压合预紧所述延伸部21，同样可以压紧所述香薰体2避免晃

动。

[0042] 可以理解，所述香薰体2可以采用香薰条、香膏或透气膜香水结构，均可实现在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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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3内固定并散香。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香薰体2采用透气膜香水，其为常见的盒装液体香

薰，其通过将液体香水收纳于透明外壳内，并通过一侧的透气膜密封，在密封液体的同时向

外散香，以实现香水散香效果。透气膜香水在密封透气膜一侧即设置有向四周延伸的延伸

部21。

[0043] 请继续结合图2和图3，所述底座3内周侧的中间位置设有凸起的公扣32，所述转壳

11对应所述公扣32的内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母扣111，所述公扣32与所述母扣111扣位连

接，所述底座3在靠近所述公扣32的外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按压部33，使用时，用户可以通

过按压部33按压底座3在该位置的区域，使得公扣32同步移动而脱离母扣111，实现转壳11

的解锁打开，反之则可用力按压使得公扣32扣合于母扣111实现转壳11的盖合锁止。

[0044] 可以理解，所述公扣32和所述母扣111为常见的扣位连接结构，公扣32为凸起的钩

状结构，母扣111为凹陷的配合钩状结构的沟槽，公扣32凸起的钩状结构扣合于母扣111的

沟槽中实现锁止，推动公扣32脱离母扣111即可实现解锁，由于扣位组合已经为常见的结

构，故在此不再赘述。

[0045] 可选地，作为有一只实施例，所述预紧罩12为透明材质，当所述香薰体2采用液体

香水时，可基于透明材质的预紧罩12观察内部香水使用情况。

[0046] 请结合图2和图4，所述底座3远离所述翻转盖1一侧开设有第一风口34，底座3的外

周侧开设有第二风口35，所述垫高板31上开设有通风口311，所述第一风口34、通风口311及

所述第二风口35依次连通。

[0047] 可以理解，第一风口34接收从汽车出风口位置排出的风后，经过香薰体2的底部，

香气跟随气流穿过通风口311并从第二风口35向外排出，而第二风口35为开设于底座3的侧

面，可以避免直吹用户，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如图4中所示的a方向，即为单侧边的气流的

流动方向。

[0048] 可以理解，气流从香薰体2的底部直接向外排出香气，而香薰体2的底部为透气膜，

也即该侧为香薰体2的散香位置，通过在底座3开设第一风口34和第二风口35，有效利用透

气膜香水的散香位置，避免在翻转盖1上开孔，提高产品面向用户侧的密封性。

[0049] 可选地，在一些其他实施例中，底座3只设置底部的第一风口34，也可以通过产品

内部的风压，在进风的同时形成出风效果。

[0050] 请继续参阅图1，所述底座3远离所述翻转盖1一侧设有夹持件100，所述夹持件100

用于夹持外部物体，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夹持件100用于夹持在汽车出风口位置的拨片上。

[005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车载翻盖香薰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52] 1、通过设置翻转盖和底座转动连接，转动盖合翻转盖的同时预紧香薰体于底座

内。用户可以通过打开翻转盖以更换香薰体，在用户打开翻转盖时，翻转盖与底座之间依然

处于连接状态，故不会发生产品配件掉落丢失的问题。同时，由于翻转盖和底座通过扣位结

构实现解锁打开和锁止闭合，用户可以通过单手操作，方便快捷。

[0053] 2、通过在转壳中间位置开设扣位连接结构和按压部，使得用户按压转壳中部单个

位置即可打开翻转盖，方便快捷。

[0054] 3、通过设置垫高板、第一风口、通风口和第二风口，气流经过香薰体的底部，香气

跟随气流穿过通风口并从第二风口向外排出，第二风口为开设于底座的侧面，可以避免直

吹用户，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而香薰体的底部为透气膜，也即该侧为香薰体的散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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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底座开设第一风口和第二风口，有效利用透气膜香水的散香位置，避免在翻转盖上

开孔，提高产品面向用户侧的密封性。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各种

等效的修改或替换，这些修改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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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宣告请求书正文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4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 69 条的规定，请求人 对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ZL202321407366.1 （下

文称为“涉案专利”或“本专利”，名称为“一种车载翻盖香薰”，参见附件 2）

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涉案专利未主张优先权，其申请日为 2023 年 6 月 5 日，授

权公告日为 2023 年 12 月 12 日，授权公告号为 CN 220163637 U ，专利权人为

，发明人 。

一、无效理由和证据

1.1 无效理由

《专利法》第 22 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

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

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

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请求人认为，至少基于以下理由，涉案专利应当被宣告无效：

（1）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款的规

定；

（2）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款

的规定。

1.2 证据清单

请求人提供了以下证据 D1-D7，具体内容请参照附件 3至附件 9。
序号 公开（公告）号 名 称 公开日

证据 D1 CN213374109U 香薰器 2021-06-08

证据 D2 CN215793089U 一种车载香薰 2022-02-11

证据 D3 CN210331214U 一种香薰座及香薰盒 2020-04-07

证据 D4 CN219110320U 香薰容器及香薰安装结构 2023-06-02

证据 D5 CN217672084U 一种香薰装置 2022-10-28

二、无效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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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D6 CN208741582U 一种具有定时加热功能的壁插式香熏机 2019-04-16

证据 D7 CN2792219Y 一种香烟盒 2006-07-05

其中，证据 D1至 D7均是已公开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发明专利文献，属于以

出版物形式公开的证据；证据 D1至 D7的公开日均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即

2023年 06月 05日），因此可以作为现有技术用来评价涉案专利的新颖性和创

造性。

二、事实和理由

2.1 独立权利要求 1相比证据 D4不具备新颖性

涉案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 1限定了如下的技术方案：“一种车载翻盖香薰，

其特征在于：包括翻转盖、香薰体及底座，所述翻转盖一侧与所述底座转动连接，

所述翻转盖另一侧与所述底座扣位连接，所述翻转盖相对于所述底座翻转打开或

关闭；所述香薰体设于所述底座靠近所述翻转盖一侧，所述香薰体与所述底座分

体设置； 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述香薰体远离所述底

座一侧，且所述翻转盖预紧所述香薰体于所述底座内。”

上述方案可见于本专利的图 1-4中，其中一些附图如下所示：

本专利-图 3

附图标记：

1、翻转盖；11、转壳；111、母扣；12、预紧

罩；121、压紧板；2、香薰 3、底座；31、垫

高板；311、通风口；32、公扣；33、按压部；

34、第一风口；35、第二风口；100、夹持件。

本专利-图 2

涉案专利要求保护“一种车载翻盖香薰”，其 IPC 分类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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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L 9/12(2006.01)，证据 D4（CN219110320U）公开了一种“香薰容器及香薰

安装结构”，其 IPC 分类号与涉案专利相同，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

证据 D4 具体公开了：

说明书第【0029】段： 参照图 1至图 7，一种具有香薰释放结构的花洒，

包括花洒头 11、固定在花洒头 11 一侧的手柄 13、以及可开合地安装在花洒头

11上的盖体 12。

说明书第【0031】段：安装槽 101 内安装有香薰容器 5，香薰容器 5 包括盖

板 51 和顶部开口的盒体 52，盖板 51 盖合在盒体 52 的顶部开口处且二者固定连

接，盖板 51 和盒体 52 之间形成封闭的置物腔。香薰容器 5 内装有香薰，这种香

薰为液体、或者类似于酸奶的半流体。

说明书第【0034】段：参照图 3，安装槽 101 的开口朝上，盖体 12 活动安

装在花洒头 11 上，盖体 12 处于关闭状态时遮蔽安装槽 101，盖体 12 和花洒头

11 之间设置有环绕安装槽 101 布置的第一密封圈 6，盖体 12 和花洒头 11 之间还

设置有能够将二者锁定以使盖体 12 保持关闭状态的锁定结构。

说明书第【0035】段：优选地，盖体 12 的一侧与花洒头 11铰接，锁定结构

包括设置于花洒头 11 上的扣位 108 以及设置于盖体 12 上的并能够与扣位 108

扣接的弹性扣 41，盖体 12 上还设置有能够推顶弹性扣 41 以使弹性扣 41 与扣位

108 脱离的按压件 3。安装香薰时，按下按压件 3，即可推顶弹性扣 41 以使弹性

扣 41 与花洒本体的扣位 108 脱离，然后可打开盖体 12，将香薰容器 5安装在安

装槽 101 中，再盖上盖体 12，使弹性扣 41 扣合在花洒本体的扣位 108 处即可；

需要更换香薰时，打开盖体 12 将用完的香薰取出，装入新的香薰，再将盖体 12

盖上即可，整个拆装香薰的过程十分方便快捷。

说明书第【0040】段：进一步地，盖体 12 盖合在花洒头 11的顶部并将盒

体 52 压紧在安装槽 101 中，安装槽 101 中还设置有能够在盖体 12 打开时将盒

体 52 向上弹起的弹性装置。采用这样的设计，打开盖体 12 的同时，弹性装置会

将香薰容器 5向上弹起，便于更换香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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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D4-图 1 证据 D4-图 3

附图标记：

花洒头 11；

盖体 12；

手柄 13；

安装槽 101；

香薰容器 5；

盖板 51；

盒体 52；

证据 D4-图 6

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与证据 D4公开的内容进行对比，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证据 D4 对比结论

一种车载翻盖香薰，其

特征在于：包括翻转盖、

香薰体及底座；

说明书第【0029】段： 参照图 1至图 7，

一种具有香薰释放结构的花洒，包括花洒头

11、固定在花洒头 11 一侧的手柄 13、以及可

开合地安装在花洒头 11 上的盖体 12。

说明书第【0031】段：香薰容器 5 包括盖

板 51 和顶部开口的盒体 52，香薰容器 5内装

有香薰，这种香薰为液体、或者类似于酸奶

的半流体。

其中：盖体 12、香薰容器 5、花洒头 11对

应于本专利的“翻转盖、香薰体及底座”。

完全公开，

实质相同

所述翻转盖一侧与所述

底座转动连接，所述翻转

盖另一侧与所述底座扣位

连接，所述翻转盖相对于

说明书第【0035】段：优选地，盖体 12的

一侧与花洒头 11 铰接，锁定结构包括设置于

花洒头 11 上的扣位 108 以及设置于盖体 12

完全公开，

实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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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证据 D4 对比结论

所述底座翻转打开或关

闭；

上的并能够与扣位 108 扣接的弹性扣 41，需

要更换香薰时，打开盖体 12 将用完的香薰取

出，装入新的香薰，再将盖体 12 盖上即可。

其中：证据 D4 中的“铰接”为本专利“转

动连接”的下位概念，因此，证据 D4 公开了

“所述翻转盖一侧与所述底座转动连接”的

技术特征。

所述香薰体设于所述底

座靠近所述翻转盖一侧，

所述香薰体与所述底座分

体设置；

说明书第【0031】段：安装槽 101 内安装

有香薰容器 5；结合证据 D4中的图 3，可知，

香薰容器 5 设于花洒头靠近盖体一侧，且香

薰容器与花洒头分体设置。

完全公开，

实质相同

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

时，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

述香薰体远离所述底座一

侧，且所述翻转盖预紧所

述香薰体于所述底座内。

说明书第【0040】段：进一步地，盖体 12

盖合在花洒头 11 的顶部并将盒体 52 压紧在

安装槽 101 中。

其中香薰容器 5 包括盖板 51 和盒体 52，

因此，证据 D4 公开了技术特征“所述翻转盖

预紧所述香薰体于所述底座内”；

结合证据 D4 的图 3及图 6，可知，当盖体

翻转关闭时，盖体盖合于香薰容器远离花洒

头底面的一侧，因此，证据 D4也公开了技术

特征“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

盖盖合于所述香薰体远离所述底座一侧”。

完全公开，

实质相同

由此可见，证据 D4完全公开了权利要求 1的全部技术特征；涉案专利与证

据 D4公开的内容相比，其权利要求 1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与证据 D4公开的技术

方案实质上相同，且两者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解决的技术问题和产生的技术效

果也相同，都是使用户更加方便、快捷地更换香薰。

因此，涉案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 1和证据 D4相比，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

专利法第 22条第 2款的规定。

2.2权利要求 1相比证据 D1与 D2的组合，或者相比证据 D1结合本领域常

规技术手段，不具备创造性

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车载翻盖香薰”，证据 D1（CN213374109U）
涉及一种“香薰器”，与涉案专利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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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D1具体公开了如下内容：

说明书第【0033】段：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香薰器 100，包括：座体

1、盖体 2 和承接板 3。所述座体 1 具有用于收容香膏的收容腔 10。所述盖体 2

通过所述承接板 3 可转动地枢接于所述座体 1 上，使得所述盖体 2 相对于所述

座体 1 转动以打开或者关闭所述收容腔 10，且所述盖体 2 与所述承接板 3 之间

通过滑动机构配合，使得所述盖体 2相对于所述承接板 3滑动以打开或者关闭所

述收容腔 10。

说明书第【0041】段：当用户需要抹取香膏时，可通过向后滑动所述盖体 2

以打开所述收容腔 10，以此快速地从所述收容腔 10 中抹取香膏涂到皮肤上从而

达到更佳的提神效果。

说明书第【0042】段：当用户需要更换香膏时，可通过向上转动所述盖体 2，

以此更进一步地打开所述收容腔 10，此时所述托盘 12 会在所述弹性件 4的带动

下向上移动而超出所述底座11，以此方便用户从所述底座11中取出所述托盘12，

从而实现快速地更换香膏。

证据 D1-图 5

证据 D1-图 2 证据 D1-图 6

附图标记：座体 1，收容腔 10，底座 11，安装腔 111，第一磁性件 112，枢接轴 113，

托盘 12，凹陷腔 121，安装轴套 122，安装轴孔 1221；盖体 2，滑块 21，第二磁性件

22，散香孔 23，凹槽 24，另一滑槽 25；承接板 3，滑槽 31；弹性件 4；滑盖 5，另一滑

块 51

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与证据 D1公开的内容进行对比，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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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 证据 D1 对比结论

一种车载翻盖香薰，其

特征在于：包括翻转盖、

香薰体及底座，所述翻转

盖一侧与所述底座转动连

接，所述翻转盖另一侧与

所述底座扣位连接，所述

翻转盖相对于所述底座翻

转打开或关闭；

说明书第【0033】段：“本实用新型实

施例提供一种香薰器 100，包括：座体 1、

盖体 2和承接板 3。所述座体 1具有用于

收容香膏的收容腔 10。所述盖体 2 通过

所述承接板3可转动地枢接于所述座体1

上，使得所述盖体 2相对于所述座体 1转

动以打开或者关闭所述收容腔 10”

其中，盖体 2、座体 1、香膏分别相当

于本专利的“翻转盖”、“底座”、“香

薰体”。

未完全公开；

其中技术特征：

“所述翻转盖

另一侧与所述

底座扣位连接”

未公开；

所述香薰体设于所述底

座靠近所述翻转盖一侧，

所述香薰体与所述底座分

体设置；

说明书第【0042】段：当用户需要更换

香膏时，可通过向上转动所述盖体 2，以

此更进一步地打开所述收容腔 10，。。。，

以此方便用户从所述底座 11中取出所述

托盘 12，从而实现快速地更换香膏。”

结合图 2 可知，收纳腔 10 位于底座靠

近盖体一侧；根据上述文字记载可知，香

膏设于收纳腔 10 内，香膏与座体分体设

置，可实现快速更换香膏。

完全公开

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

时，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

述香薰体远离所述底座一

侧，且所述翻转盖预紧所

述香薰体于所述底座内。

结合证据 D1 图 5，可知，当盖体 2 翻

转关闭时，盖体 2盖合于香膏远离座体 1

一侧。

未完全公开

其中“所述翻转

盖预紧所述香

薰体于所述底

座内”未公开。

从上述对比可知，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与证据 D1相比，区别

技术特征为：

(a) 所述翻转盖另一侧与所述底座扣位连接；

(b) 所述翻转盖预紧所述香薰体于所述底座内。

区别技术特征（a）的作用为：通过扣位结构实现解锁打开和锁止闭合，用

户可以通过单手操作，方便快捷。 （参见说明书第【0036】段）

区别技术特征（b）的作用为：通过压紧板将香薰体压合预紧，避免晃动。

（参见说明书第【0037】段）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证据 D2（CN 215793089 U）公开了一种车载香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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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体公开了：

说明书第【0033】段：如图 1- 6 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车载香薰，

包括顶盖 1、底座 2、风口调节器 3、香薰盒 4和夹具 5，所述的顶盖 1和底座 2

卡扣连接，形成封闭的盒体结构，所述的底座 2内转动连接风口调节器 3，所述

的香薰盒 4安装于顶盖 1和底座 2形成的盒体结构的内部，所述的香薰盒 4位于

风口调节器 3的上方，所述的夹具 5卡扣连接于底座 2的底部或磁性连接于底座

2的底部。

说明书第【0034】段：进一步的，所述的顶盖 1的上表面为不规则的曲面，

所述的顶盖 1的一侧面开口，所述的顶盖 1 的开口处设有卡槽 101；所述的底座

2的一内侧面设有卡扣 202，所述的顶盖 1 的侧面通过卡槽 101 和卡扣 202 卡扣

连接在底座 2的内侧面。

说明书第【0042】段：顶盖 1的内部底面向下凸起，形成一个用于限位的筋

条，顶盖 1内部底面的筋条抵在香薰盒 4 的上盖 401 上，防止香薰盒 4在顶盖 1

和底座 2形成的盒体内晃动。

证据 D2-图 2 证据 D2-图 3

附图标记：

1- 顶盖，2- 底座，3- 风口调节器，4-

香薰盒，5- 夹具，101- 卡槽，201- 散香

孔，202- 卡扣，203- 调节槽，204- 转轴，

205- 进风口，301- 调节板，302- 调节键，

303- 限香孔，304- 限风 槽，305- 轴孔，

401- 上盖，402- 下盖，403- 限位杆，

404- 安装孔，501- 固定座，502- 夹持臂

证据 D2-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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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证据 D2 公开的内容可知，证据 D2 中的顶盖 1和底座 2相当于本专利的翻

转盖和底座，由此，证据 D2 说明书第【0033】段“所述的顶盖 1和底座 2 卡扣

连接，其作用通过卡扣连接顶盖 1和底座 2”，以及说明书第【0034】段，均公

开了上述区别技术特征（a）“所述翻转盖另一侧与所述底座扣位连接”，且上

述技术特征在证据 D2 中的作用与其在本专利中的作用相同，都是通过扣位结构

实现解锁打开和锁止闭合，方便用户单手操作。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b)，结合证据 D2 说明书第【0042】段及图 6，“顶

盖 1 的内部底面向下凸起，形成一个用于限位的筋条，顶盖 1 内部底面的筋条

抵在香薰盒 4 的上盖 401 上，防止香薰盒 4 在顶盖 1 和底座 2 形成的盒体内晃

动”。其中，证据 D2 中的香薰盒 4 相当于本专利的香薰体，由此证据 D2 也公开

了区别技术特征（b），即“所述翻转盖预紧所述香薰体于所述底座内”，且上

述技术特征在证据 D2 中的作用与其在本专利中的作用相同，都是通过盖体结构

压紧香薰体（香薰盒）以避免晃动。

由此，证据 D2 公开了以上区别技术特征(a)、（b），且上述技术特征在证

据 D2 中的作用与其在本专利中的作用均相同。

因此，证据 D2 给出了在盖体和底座之间设置卡扣连接及通过盖体预紧香薰

体的技术教导，在此教导下，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将证据 D2 的技术特征应用

于证据 D1 来解决实现单手解锁和锁止香薰盒以及防止香薰体晃动的技术问题。

此外，卡扣连接方式是将盒子（箱子、匣子）解锁、锁止的常规技术手段,

也就是说，基于证据 D1 的公开内容结合本领域的公知常识，本领域技术人员很

容易想到上述区别技术特征(a)，即“所述翻转盖另一侧与所述底座扣位连接”；

另外，为了防止盒内物体晃动，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很容易想到设置压紧部件抵

持住物体，在此基础上，根据需要将压紧部件设置于翻盖内侧，以上设置均不需

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由此，权利要求 1的技术方案相比证据 D1 结合证据 D2 或结合本领域的常规

技术手段是显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1不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不具备创造性，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款的规定。

2.3 权利要求 2不具备创造性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2从属于独立权利要求 1，并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

征“所述翻转盖包括转壳及预紧罩，所述转壳中空，且所述转壳一侧与所述底座

转动连接，所述预紧罩一侧置入并外露于所述转壳中，所述预紧罩另一侧设有压

紧板，所述压紧板为所述预紧罩外周侧凸起的环形凸台结构；

所述香薰体靠近所述底座一侧设有向外延伸的延伸部；

当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述底座时，所述压紧板抵持于所述延伸部。

该附加技术特征的主要作用是：盖合预紧香薰体（参见说明书第【003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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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D3(CN210331214U)公开了“一种香薰座及香薰盒”，其权利要求 1公
开了：一种香薰座，包括用于放置香料的壳体和用于固定壳体的连接头，其特征

在于，所述 壳体包括底壳和上壳，所述连接头安装在底壳上，所述上壳开设有

出风孔，并通过磁吸的方式安装在底壳上。结合图 1及图 3，可知，证据 D3中
上壳 12的作用都是盖合底壳，以容纳香薰体，与本专利“转壳”的作用相同，

对应于本专利的“转壳”，由此，证据 D3公开了“所述转壳中空”的附加技术

特征。

另外，为了保证香薰更好的散发香味，将转壳设置为中空结构作为通风孔也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常规技术手段，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附图标记：

壳体 10；

底壳 11；

上壳 12；

壳罩 60

证据 D3-图 1 证据 D3-图 3

证据 D4（ CN219110320 U）公开了一种“香薰容器及香薰安装结构”，并

具体公开了如下内容：

说明书第【0029】段： 参照图 1至图 7，一种具有香薰释放结构的花洒，

包括花洒头 11、固定在花洒头 11 一侧的手柄 13、以及可开合地安装在花洒头

11上的盖体 12。

说明书第【0031】段：安装槽 101 内安装有香薰容器 5，香薰容器 5 包括盖

板 51 和顶部开口的盒体 52，盖板 51 盖合在盒体 52 的顶部开口处且二者固定连

接，盖板 51 和盒体 52 之间形成封闭的置物腔。香薰容器 5内装有香薰，这种香

薰为液体、或者类似于酸奶的半流体。

说明书第【0034】段：参照图 3，安装槽 101 的开口朝上，盖体 12 活动安

装在花洒头 11 上，盖体 12 处于关闭状态时遮蔽安装槽 101，盖体 12 和花洒头

11 之间设置有环绕安装槽 101 布置的第一密封圈 6，盖体 12 和花洒头 11 之间还

设置有能够将二者锁定以使盖体 12 保持关闭状态的锁定结构。

说明书第【0035】段：优选地，盖体 12 的一侧与花洒头 11 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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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第【0040】段：进一步地，盖体 12 盖合在花洒头 11 的顶部并将盒体

52 压紧在安装槽 101 中，安装槽 101 中还设置有能够在盖体 12 打开时将盒体

52 向上弹起的弹性装置。采用这样的设计，打开盖体 12 的同时，弹性装置会将

香薰容器 5向上弹起，便于更换香薰。

证据 D4-图 1 证据 D4-图 3

附图标记：

花洒头 11；

盖体 12；

手柄 13；

安装槽 101；

香薰容器 5；

盖板 51；

盒体 52

证据 D4-图 6

证据 D4说明书第【0031】段中“香薰容器 5包括盖板 51 和顶部开口的盒

体 52”并结合图 1，证据 D4中香薰容器 5相当于本专利的“香薰体”，盖板 51
设有相对于盒体设有向外延伸的延伸部，因此，证据 D4公开了附加技术特征“所

述香薰体设有向外延伸的延伸部”，而香薰容器或香薰体上下放置的方向是可以

根据需要选择的，显而易见地，当香薰体放置的方向与证据 D4方向相反时，即

公开了附加技术特征“所述香薰体靠近所述底座一侧设有向外延伸的延伸部”。

说明书第【0040】段中“盖体 12 盖合在花洒头 11 的顶部并将盒体 52 压紧

在安装槽 101 中”，并结合图 6 及图 3，可明显看出盖体 12内侧设有压紧部件，

压紧部件为凸起的环形凸台结构，当盖体盖合时将盒体（相当于本专利的香薰

体）预紧在安装槽中；在此基础上，证据 D4 中的盖体 12 相当于本专利的“翻转

盖”，盖本体相当于本专利的“转壳”，内侧压紧部件相当于本专利的“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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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及压紧板”；因此，证据 D6 同时公开了附加技术特征“所述翻转盖包括转壳

及预紧罩，所述预紧罩一侧置入并外露于所述转壳中，所述预紧罩另一侧设有压

紧板，所述压紧板为所述预紧罩外周侧凸起的环形凸台结构，当所述翻转盖盖合

于所述底座时，所述压紧板抵持于所述延伸部”。

结合上文可知，证据 D4的盖本体、花洒头对应于本专利的“转壳、底座；

说明书第【0035】段公开了：优选地，盖体 12 的一侧与花洒头 11 铰接；可见证

据 D4 也公开了附加技术特征“所述转壳一侧与所述底座转动连接”。

由此，证据 D4结合证据 D3或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公开了权利要求 2的全

部附加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2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

上，同样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另一方面，证据 D2（CN215793089U ）说明书第【0042】段公开了“顶盖

1的内部底面向下凸起，形成一个用于限位的筋条，顶盖 1内部底面的筋条抵在

香薰盒 4的上盖 401 上，防止香薰盒 4 在顶盖 1 和底座 2形成的盒体内晃动”，

结合图 6，证据 D2通过在顶盖内底设置凸起，用于预紧香薰体，防止晃动，与

本专利中预紧罩及压紧板的作用相同；在此基础上，证据 D2的顶盖相当于本专

利的“翻转盖”，顶盖包括盖本体及内底凸起（限位筋条），其中盖本体相当

于本专利的“转壳”，内底凸起相当于本专利的“预紧罩及压紧板”，即预紧

装置。

而预紧装置形状，如环形凸台，圆形，连续及间断布置等，都是可以根据需

要进行选择的，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技术手段，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由此，证据 D2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公开了权利要求 2的附加技术特征“所

述翻转盖包括转壳及预紧罩，所述预紧罩一侧置入并外露于所述转壳中，所述预

紧罩另一侧设有压紧板，所述压紧板为所述预紧罩外周侧凸起的环形凸台结构”。

再一方面，证据 D7（CN2792219Y）说明书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第一段公

开了：参照图 1、图 2，一种香烟盒，包括通过转轴 3可翻转连接的长方形盒体

1和盖体 2，盒体 1内有可容置香烟的腔体 11，在转轴 3上通过扭簧 4可转动地

连接有弧形压片 5，压片 5跨于腔体 11 上方盖体 2内也设有可容置香烟的凹腔

21，转轴 3 上通过另--扭簧 4’可转动地连接有另一弧形压片 5’，压片 5’横

跨于凹腔 21 上方，盒体 1与盖体 2之间通过卡紧装置 6扣合；

证据 D7说明书最后一段：例如香烟盒的整体外形还可设计成椭圆形或其它

形状，卡紧装置还可采用其它形式，所装压片还可以是多片、其形状还可是 S

形或 Z 形等，只要能保证所装压片压紧香烟将同样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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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证据 D2同理，证据 D7中的盖体 1相当于本专利的“转壳”，盖体和压

片两者相当于本专利的“翻转盖”，弧形压片相当于本专利的“预紧罩及压紧板”，

证据 D7也公开了压片的形式和形状都是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的；即便认为证据

D7在文字上未能公开上述附加特征，该特征也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由此，证

据 D7或证据 D7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公开了附加技术特征。

由此，证据 D7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也公开了权利要求 2的附加技术特

征“所述翻转盖包括转壳及预紧罩，所述预紧罩一侧置入并外露于所述转壳中，

所述预紧罩另一侧设有压紧板，所述压紧板为所述预紧罩外周侧凸起的环形凸台

结构”。

由此，证据 D3结合证据 D4结合证据 D2（或证据 D7）公开了权利要求 2
的全部附加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2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不具备创造性的

基础上，同样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2.4 权利要求 3不具备创造性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3从属于权利要求 2，并进一步限定了如下的附加技术

特征：“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位置设有垫高板。”

该附加技术特征的作用是：在香薰体和底座的底部之间被垫高而存在间距，

气流可经过香薰体的底部。（参见说明书第【0020】、【0039】段）

证据 D5（CN217672084U）公开了“一种香薰装置”，其说明书第【0032】

段公开了：所述壳体 10 的底面的内表面设置有若干个凸块 16，所述凸块 16 间

隔设置在相邻两个所述进风槽 14 之间。在本实施例中，为了不让香薰物质将进

风槽 14 堵住，壳体 10 的底面的内表面设置了多个上凸的凸块 16，可以将香薰

物质垫高，从而不影响空气的流通以及香薰物质的挥发，凸块 16 的数量通常为

三个或三个以上，本实施例中设置了四个凸块 16，主要是使凸块 16 在垫高香薰

物质的同时能够对香薰物质本身起到更稳定的支撑。可知，证据 D5 的凸块与垫

高板作用相同，对应本专利的“垫高板”，而垫高板的数量、位置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的，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因此，垫高板设于香薰体的

两端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技术手段，由此，证据 D5公开了权利要求 3的附

加技术特征“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位置设有垫高板”。

另外，证据 D2(CN215793089 U)说明书第【0033】段公开了：如图 1- 6 所示，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车载香薰，包括顶盖 1、底座 2、风口调节器 3、香薰盒 4
和夹具 5，所述的香薰盒 4安装于顶盖 1和底座 2形成的盒体结构的内部，所述

的香薰盒 4位于风口调节器 3的上方。结合证据 D2图 6，可见香薰盒卡合在顶

盖和底座之间，并和底座进风口之间保持一定的间距；在此教导下，为了使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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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的经过香薰体的底部，通过在底座设置垫高板，支撑香薰体的同时使香薰

体和进风口之间保持一定间距，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同样地，垫高板

的位置及形状也是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的，垫高板设于香薰体的两端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的常规技术手段，而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证据 D2-图 6 证据 D5-图 4

由此，证据 D5结合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证据 D2结合常规技术手段公

开了权利要求 3的附加技术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3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2不具

备创造性的基础上，同样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2.5 权利要求 4不具备创造性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4从属于权利要求 3，并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所

述垫高板设于所述延伸部靠近所述香薰体内侧的位置；或所述垫高板与所述压紧

板对应设置，所述垫高板与所述压紧板压合预紧所述延伸部。”。

权利要求 4限定了两个并列附加技术特征，即

（I）“所述垫高板设于所述延伸部靠近所述香薰体内侧的位置”；

（II）“所述垫高板与所述压紧板对应设置，所述垫高板与所述压紧板压合

预紧所述延伸部”。

关于并列技术特征（I），如上文 2.4所述，垫高板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为了更稳固的支撑香薰体，将垫高板设于延伸部靠近香薰体内侧（中心）的位置

同样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识和常规选择，而且本专利中并未说明设于上述位置

所起到的特殊有益效果，因此，上述区别技术特征（I）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采用

的常规技术手段，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关于并列技术特征（II），如上文 2.4所述，垫高板的位置和形状是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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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需要选择的；而且在权利要求 2已经限定压紧板为环形凸台，从上面预紧香薰

体延伸部的前提下，为了预紧更加稳固，将垫高板与压紧板对应设置，且与压紧

板上、下共同压合延伸部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压紧（固定）中间物体所采用的惯用

技术手段，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由此，权利要求 4的全部附加技术特征均是本领域技术人员采用的惯用技术

手段，不需要创造性劳动，因此，权利要求 4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3不具备创造

性的基础上，同样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2.6 权利要求 5不具备创造性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5从属于权利要求 2，并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所

述底座内周侧的中间位置设有凸起的公扣，所述转壳对应所述公扣的内周侧位置

设有凹陷的母扣，所述公扣与所述母扣扣位连接；

所述底座在靠近所述公扣的外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按压部。”

证据 D2说明书第【0034】段公开了：进一步的，所述的顶盖 1的上表面为

不规则的曲面，所述的顶盖 1 的一侧面开口，所述的顶盖 1 的开口处设有卡槽

101；所述的底座 2的一内侧面设有卡扣 202，所述的顶盖 1的侧面通过卡槽 101

和卡扣 202 卡扣连接在底座 2的内侧面。

证据 D2-图 2 证据 D2-图 3

结合证据 D2图 2、图 3及图 6，可见，证据 D2的底座 2内周的中间位置设

有凸起的卡扣 202（相当于本专利的公扣），顶盖设有对应卡扣的凹陷的卡槽 101
（相当于本专利的母扣），卡扣 101与卡槽 202卡扣连接，由此，证据 D2公开

了附加技术特征““所述底座内周侧的中间位置设有凸起的公扣，所述转壳对应

所述公扣的内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母扣，所述公扣与所述母扣扣位连接；”；

虽然证据 D2说明书中并未记载卡扣与卡槽如何进行解锁和锁止，但对于卡

扣连接，均可通过按压卡扣附近区域促使卡扣移位从而以脱离卡槽，实现盖体开

合，在此基础上，证据 D2隐含公开了附加技术特征“外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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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部”。退一步，即使 D2未隐含公开上述附加技术特征，在公扣的外周侧位置

设有凹陷的按压部，通过按压按压部实现公母扣之间的解锁和锁止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采用的常规技术手段，为生活日常所常见，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另外，证据 D4说明书第【0035】段也公开了：优选地，盖体 12 的一侧与

花洒头 11铰接，锁定结构包括设置于花洒头 11上的扣位 108 以及设置于盖体

12上的并能够与扣位 108扣接的弹性扣 41，盖体 12上还设置有能够推顶弹性扣

41以使弹性扣 41与扣位 108脱离的按压件 3。安装香薰时，按下按压件 3，即

可推顶弹性扣 41以使弹性扣 41 与花洒本体的扣位 108 脱离，然后可打开盖体

12，将香薰容器 5安装在安装槽 101中，再盖上盖体 12，使弹性扣 41扣合在花

洒本体的扣位 108处即可；需要更换香薰时，打开盖体 12将用完的香薰取出，

装入新的香薰，再将盖体 12盖上即可，整个拆装香薰的过程十分方便快捷。

证据 D6-图 3 证据 D2-图 6

结合证据 D4中的图 3和图 6，可知，证据 D4中的花洒头、盖体相当于本

专的底座和转壳；证据 D4中的公扣设于盖体的中间位置，母扣设于花洒头对应

位置、按压件 3设于公扣的外周附近区域，因此，与附加技术特征中公扣设于底

座，母扣设于盖体、按压部设于公扣外周侧相比，其区别仅在于两者之间公扣与

母扣的设置位置相反，按压部形状和位置稍有差别；而卡扣连接中，公扣和母扣

的设置是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的，且是可以互换的，二者的技术方案实质相同；

同理，按压部的位置设在公扣附近区域，其具体位置也是可根据需要选择的，且

按压部为凹陷状也是方便按压的常规技术手段。

由此，权利要求 5所述的附加特征已经被证据 D2或证据 D4或者属于本领

域的常规技术手段所公开，因此在权利要求 5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2不具备创造性

的基础上，同样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2.7 权利要求 6不具备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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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6从属于权利要求 2，并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所

述预紧罩为透明材质。”

该附加技术特征的作用是；通过透明材质的预紧罩 12观察内部香水使用情

况。（参见说明书第【0045】段）

证据 D6( CN208741582U）公开了“一种具有定时加热功能的壁插式香熏机”，

说明书第【0073】段公开了“该隔温导光座 16 或/及上盖 173 材质例如透光或半

透光的塑料、压克力 或玻璃等材料等”；第【0079】段“所述的壳体 10选自透

光或半透光的材质，例如塑料材质、具有透光孔隙的陶瓷、玻璃、硅胶等透光材

质”；第【0076】段公开了“所述导光柱 155例如为一种透明的管体或柱体，其

材质为例如玻璃、透明塑料、压克力等各种透明导光材质皆可”。可见，证据

D6公开了附加技术特征“所述预紧罩为透明材质”。

另外，选用透明材质观察其内部物体情况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所采用常规技术

手段；本专利中，欲通过预紧罩观察内部香薰的使用情况，将其设为透明材质是

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由此，证据 D6公开了权利要求 6的附加技术特征，或属于本领域的常规技

术手段，因此，权利要求 6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2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下，同样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2.8权利要求 7不具备创造性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7从属于独立权利要求 1，并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

征“所述底座远离所述翻转盖一侧开设有第一风口。”

证据 D2说明书第【0038】段公开了：进一步的，所述的底座 2 的底面设有

若干个进风孔 205，若干个所述的进风孔 205 围绕底座 2的中心呈环形排列。结

合上文 2.2 证据 D2 图 3，可知，证据 D2 中的进风孔 205 相当于本专利的“第一

风口”，且设于底座远离盖体的一侧，由此，证据 D2 公开了上述附加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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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利-图 2 证据 D2-图 3

因此，权利要求 7在其引用的独立权利要求 1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同样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款的规定。

2.9权利要求 8不具备创造性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8从属于权利要求 7，并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所

述底座外周侧开设有第二风口；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位置设有垫高板，

所述垫高板上开设有通风口，所述第一风口、通风口及所述第二风口依次连通。”

证据 D2说明书第【0039】段公开了： 进一步的，所述的底座 2的侧面开

有条状调节槽203，所述的底座2在调节槽203的同一侧面开有若干个散香孔201。

结合上文 2.8 中证据 D2 的图 3，可知散香孔 201 相当于本专利的“第二风口”，

并设于底座外周侧，由此，证据 D2 公开了上述附加技术特征““所述底座外周

侧开设有第二风口”。

证据 D5 说明书第【0031】段公开了：在本实施例中，为了能将容纳腔内的

香薰物质更好地散发到车内空气中，壳体 10 的底面设置有三个朝向汽车空调出

风口的进风槽 14，空调吹出的风可以通过进风槽 14 吹入壳体 10 内，壳体 10 的

上盖 20 是密闭的，所以在壳体 10 的侧面对称开设了两个出风槽 15，这样就形

成了一个连通的空气通道，风从空调出气口吹出，通过进风槽 14 进入壳体 10

内部，然后将壳体 10 内部的香薰物质裹挟，通过出风槽 15 散发到车内的空气中，

使车内充满香味，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对其数量进行合乎实际的增减，更多情形

在此不做描述。由此，证据 D5 公开了上述附加技术特征““所述底座外周侧开

设有第二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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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技术特征“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位置设有垫高板”，见上文

2.4 的相关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关于附加技术特征“所述垫高板上开设有通风口，所述第一风口、通风口及

所述第二风口依次连通。”证据 D3（CN210331214U）也公开了“一种香薰座及

香薰盒”，其在说明书第【0042】段公开了：请参考图 2，所述壳罩 60 上开设

有第三风孔 61，所述第一风孔 51、第二风孔 52、第三风孔 61、出风孔 14 以及

进风孔 13 连通；上文证据 D5 说明书第【0031】段同样公开了，将壳体 10 的底

面的进风槽与侧面的出风槽 15 形成连通的空气通道，将容纳腔内的香薰物质更

好地散发到车内空气中。

可知，证据 D3、证据 D5 给出了在通过连通香薰盒的所有风孔的技术手段，

加强内部空气流动，从而更加有利香薰散发香味的启示，在此教导下，为了使香

薰更好的散发香味，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很容易想到将垫高板上开设通风口，并将

第一风口、通风口及第二风口依次连通，而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

而且，结合本专利说明书记载及图 3，可以看出，若垫高板上不开设通风孔，

那么底面的第一风口和侧面第二风口，由于垫高板的遮挡，二者将不能实现空气

对流，因此，为了保证盒体内部产生空气对流，在垫高板上设置通风口是实现第

一、二风口间的空气流通所必要的技术手段。

由此，证据 D5 或证据 D2 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证据 D2 结合证据 D3

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公开了权利要求 8的附加特征，因此权利要求 8在其引

用的权利要求 2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下，同样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款的规定。

2.10权利要求 9不具备创造性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8从属于独立权利要求 1，并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

征“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靠近所述香薰体一侧压紧所述香薰体

表面。”

上述附加技术特征是独立权利要求 1技术方案的使用状态描述，是权利要求

1技术方案的应然功能性特征，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

上，权利要求 9同样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款的规定。

即使上述附加技术特征不理解为功能性特征，证据 D2 说明书第【0042】段

也公开了：顶盖 1的内部底面向下凸起，形成一个用于限位的筋条，顶盖 1内部

底面的筋条抵在香薰盒 4的上盖 401 上，防止香薰盒 4在顶盖 1和底座 2形成的

盒体内晃动；结合证据 D2 的图 3，可知，顶盖（相当于本专利的翻转盖）关闭

时，顶盖的内侧即靠近所述香薰盒（相当于本专利的香薰体）的一侧压紧香薰盒

的表面。

同样，如上文 2.3 所述，证据 D4 中的盖体 12 对应本专利的“翻转盖”，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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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52 对应本专利的“香薰体”；证据 D4 说明书第【0040】段中“盖体 12 盖合

在花洒头 11 的顶部并将盒体 52 压紧在安装槽 101 中”，并结合图 6及图 3，可

明显看出当盖体 12 翻转盖合时，盖体 12 在靠近盒体一侧压紧盒体表面。

由此，证据 D2 或证据 D4 公开了权利要求 9的全部附加技术特征“当所述翻

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靠近所述香薰体一侧压紧所述香薰体表面”。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上，权利要求 9同样不具

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款的规定。

2.11权利要求 10不具备创造性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0从属于权利要求 1-9，并进一步限定了附加技术特征

“所述香薰体为透气膜香水”。

该附加技术特征的作用是：利用透气膜散香。（参见说明书第【0048】段）

证据 D6( CN208741582U）说明书第【0081】段公开了：请参阅图 1、图 2、

图 3，在本实用新型的该香氛胶囊 12 还包括：容器 120、香氛 122、透气膜 126，

该容器 120 具有开口 1200，该香氛 122 放置于该容器 120 中，该透气膜 126 结

合在容器 120 的开口 1200，且覆盖在该香氛 122 上方，该透气膜 126 有透气功

能。说明书第【0087】段公开了：请再参阅图 1至图 3，在使用时该香熏机 1将

该香氛 122(如香蜡或香精油等)加热熔化产生浓郁的香气分子，该浓郁的香气分

子可以穿过该透气膜 1261 的热塑性弹性的微孔膜 1262 的第二孔隙 1264 往外飘

移。由此，证据 D6 公开了上述附加技术特征“所述香薰体为透气膜香水”

另外，当香薰为香水时，为了保证香薰体能通过包装体散发出香味，采用透

气膜材料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常规手段，不需要创造性劳动。

由此，证据 D6 公开了权利要求 10 的附加技术特征，或者属于本领域的常规

技术手段，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9 不具备创造性的基础下，权利要求 10

同样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款的规定。

三、结论

综上所述，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相比现有技术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

法第 22条第 2款的规定；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10相比现有技术不具备创造性，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条第 3款的规定。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无效请求人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

理部依法宣告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 1-10全部无效。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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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人

代理人：李春荣

日 期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1019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1

100041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大街 122 号院 1 号楼 12 层 1 单元 1201 室

北京鼎友律师事务所 李春荣(13621070736)

发文日：

2025 年 04 月 03 日

申请号或专利号：202321407366.1 发文序号：   2025033100794700

案件编号： 5W138121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车载翻盖香薰

专利权人：

无效宣告请求人：

无 效 宣 告 请 求 审 查 决 定 书

（第 585374 号）

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无效宣告请求人就上述专利权所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进行了审查，现决定如下：

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

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

维持专利权有效。

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定，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 个月

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附：决定正文 9 页(正文自第 2 页起算)。

合议组组长      

主审员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参审员：

三、无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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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第 585374 号)

案件编号 第 5W138121 号

决定日 2025 年 03 月 31 日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车载翻盖香薰

国际主分类号 B60H 3/00（2006.01）

无效宣告请求人

专利权人

专利号 202321407366.1

申请日 2023 年 06 月 05 日

授权公告日 2023 年 12 月 12 日

无效宣告请求日 2024 年 09 月 02 日

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   

决定要点：如果权利要求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已被其他现有技术公开，在此基础上本

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显而易见地获得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则该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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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

本专利的专利号为 202321407366.1，申请日为 2023 年 06 月 05 日，授权公告日为 2023 年 12 月 12 日。本

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如下：

“1.一种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包括翻转盖、香薰体及底座，所述翻转盖一侧与所述底座转动连接，

所述翻转盖另一侧与所述底座扣位连接，所述翻转盖相对于所述底座翻转打开或关闭；

所述香薰体设于所述底座靠近所述翻转盖一侧，所述香薰体与所述底座分体设置；

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述香薰体远离所述底座一侧，且所述翻转盖预紧所述香

薰体于所述底座内。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盖包括转壳及预紧罩，所述转壳中空，

且所述转壳一侧与所述底座转动连接，所述预紧罩一侧置入并外露于所述转壳中，所述预紧罩另一侧设有压

紧板，所述压紧板为所述预紧罩外周侧凸起的环形凸台结构；

所述香薰体靠近所述底座一侧设有向外延伸的延伸部；

当所述翻转盖盖合于所述底座时，所述压紧板抵持于所述延伸部。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位置设有垫高板。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垫高板设于所述延伸部靠近所述香薰体内侧

的位置；或

所述垫高板与所述压紧板对应设置，所述垫高板与所述压紧板压合预紧所述延伸部。

5.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内周侧的中间位置设有凸起的公扣，所

述转壳对应所述公扣的内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母扣，所述公扣与所述母扣扣位连接；

所述底座在靠近所述公扣的外周侧位置设有凹陷的按压部。

6.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紧罩为透明材质。

7.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远离所述翻转盖一侧开设有第一风口。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外周侧开设有第二风口；

所述底座对应所述香薰体两端的位置设有垫高板，所述垫高板上开设有通风口，所述第一风口、通风口

及所述第二风口依次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靠近所述

香薰体一侧压紧所述香薰体表面。

10.根据权利要求 1-9 中任一项所述的车载翻盖香薰，其特征在于：所述香薰体为透气膜香水。”

请求人于 2024 年 09 月 02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其理由是权利要求 1 不符合专利法

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1-10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请求宣告本专利权利要求全部无

效，同时提交了如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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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1：授权公告号为 CN213374109U，授权公告日为 2021 年 06 月 08 日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证据 2：授权公告号为 CN215793089U，授权公告日为 2022 年 02 月 11 日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证据 3：授权公告号为 CN210331214U，授权公告日为 2020 年 04 月 17 日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证据 4：授权公告号为 CN219110320U，授权公告日为 2023 年 06 月 02 日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证据 5：授权公告号为 CN217672084U，授权公告日为 2022 年 10 月 28 日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证据 6：授权公告号为 CN208741582U，授权公告日为 2019 年 04 月 16 日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

证据 7：授权公告号为 CN2792219Y，授权公告日为 2006 年 07 月 05 日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

请求人认为，（1）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4 不具备新颖性；（2）权利要求 1 相比证据 1 结合证据 2 或

结合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不具备创造性，权利要求 2-10 的附加技术特征或者被证据公开，或者为本领域常

规技术手段，因此权利要求 2-10 不具备创造性。

经形式审查合格，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4 年 09 月 11 日受理了上述无效宣告请求并将无效宣告请求书及

证据副本转给了专利权人，同时成立合议组对本案进行审查。

专利权人针对上述无效宣告请求于 2024 年 10 月 07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同时，专利权人修改了权利要

求书，在权利要求 5 中增加从说明书附图 3 得出的特征“所述公扣朝向所述按压部方向设置”，将权利要求 7

的引用关系改为引用权利要求 2，专利权人主张修改后的权利要求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第 3 款的规定。

合议组将专利权人上述意见陈述书及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转送给请求人，要求其在

指定的期限内答复。随后，合议组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了口头审理通知书，定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举行口头审理。

请求人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认为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 5 的修改不符合专利审查指南

的规定，专利权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新颖性或创造性。

合议组将请求人提交的上述意见陈述书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转送给专利权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答

复。

专利权人未在指定期限内进行答复。

口头审理如期举行，仅请求人出席了本次口头审理。在口头审理过程中，请求人认为专利权人对权利要

求 5 的修改不符合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合议组告知请求人专利权人上述修改不符合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

不予接受，本次口头审理以本专利授权公告文本作为审查基础；请求人对此无异议，并表示放弃 2024 年 11

月 15 日所提交的用来替换请求书的意见，仍以请求书的内容为准，并当庭进一步明确了如下关于创造性的主

张；关于权利要求 1，证据 1 中的香膏、托盘 12 对应于本专利的香薰体，底座 11 对应于本专利的底座，盖

体 2 和承接板 3 对应于本专利的翻转盖，关于“预紧”相关特征被证据 1 的弹性件公开，即使是区别也被证

据 2 公开，区别只有扣位连接相关特征，被证据 2 公开或者是公知常识；权利要求 2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4

和公知常识公开，转壳中空是本领域公知常识，证据 4 给出预紧罩功能，结合公知常识替换证据 1 的相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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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获得权利要求 2 的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容易想到的；权利要求 5 的附加技术征是公知常识。

合议组于 2025 年 03 月 14 日向专利权人发出无效宣告请求审查通知书，指出专利权人的上述修改不符合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73 条规定以及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并将请求人在口头审理时的上述主张告知专利权人，

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答复。

专利权人未在指定的期限内答复。

至此，合议组认为本案事实已经清楚，可以作出审查决定。

二、决定的理由

1、审查基础

专利权人于 2024 年 10 月 07 日对权利要求书作出修改，在权利要求 5 中加入“所述公扣朝向所述按压部

方向设置”，并表示该特征是可从说明书附图 3 得出的特征，并将权利要求 7 的引用关系改为引用权利要求

2。经审查，合议组认为：《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4.6 节对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专利文件的修改作

出相关规定，规定修改的具体方式一般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技术方案的删除、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明

显错误的修正，并进一步明确了：“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是指在权利要求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中记载的一

个或者多个技术特征，以缩小保护范围”。本案中权利要求 5 补入说明书附图的内容，并且该特征并未记载

在权利要求 5 外的其他权利要求中，该修改不属于指南规定的允许的修改方式，因此，合议组对专利权人的

修改不予接受。

本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审查基础为本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

2、证据认定

证据 1、2、4、5 均为中国专利文献，属于公开出版物。专利权人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公开性提出异

议，合议组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证据 1、2、4、5 的公开时间早于本专利的申请日，构成了本专利的现有技

术。

3、创造性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3.1 权利要求 1

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车载翻盖香薰，请求人主张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证据 1 和证据 2 的结合不具备创

造性。

经查，证据 1 公开了一种香薰器，具体公开了如下技术内容（参见说明书第 0033 段至第 0044 段、图

1-7）：香薰器 100 包括：座体 1、盖体 2 和承接板 3。所述座体 1 具有用于收容香膏的收容腔 10。所述盖体

2 通过所述承接板 3 可转动地枢接于所述座体 1 上，使得所述盖体 2 相对于所述座体 1 转动以打开或者关闭

所述收容腔 10，且所述盖体 2 与所述承接板 3 之间通过滑动机构配合，使得所述盖体 2 相对于所述承接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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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以打开或者关闭所述收容腔 10。

请参阅图 2 和图 6，所述座体 1 包括底座 11 和托盘 12。所述底座 11 可以通过魔术贴或者卡扣可拆卸地

安装于汽车的中控台上，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将所述底座 11 从汽车的中控台上拆下以随时携带，以此丰富了所

述香薰器 100 的使用场景。其中，所述底座 11 具有用于安装所述托盘 12 的安装腔 111。所述底座 11 的前端

设有第一磁性件 112，且所述底座 11 的后端设有枢接轴 113。

请参阅图 3 和图 6，所述香薰器 100 还包括弹性件 4，所述弹性件 4 安装于所述安装轴孔 1221 内且连接

于所述托盘 12 和所述底座 11 之间，用于带动所述托盘 12 向上远离所述底座 11 移动。本实施例中，所述弹

性件 4 为弹簧。在其它实施例中，所述弹性件 4 也可以是弹片或者其它结构的部件。

请参阅图 2、图 5 和图 6，所述承接板 3 枢接于所述底座 11，本实施例中，所述承接板 3 枢接于枢接轴

113，且所述承接板 3 可相对于所述底座 11 做上下转动。

请参阅图 2、图 3 和图 7，所述盖体 2 还包括第二磁性件 22、散香孔 23 和凹槽 24。本实施例中，所述第

二磁性件 22 为磁铁且安装于所述盖体 2 的前端，所述第二磁性件 22 与所述第一磁性件 112 磁吸固定，使得

所述盖体 2 可靠地关闭所述收容腔 10。所述散香孔 23 上下贯穿所述盖体 2 且与所述收容腔 10 相连通，所述

散香孔 23 用于将香膏的香味散发到外界环境中。

请参阅图 4、图 5 和图 6，当用户需要更换香膏时，可通过向上转动所述盖体 2，以此更进一步地打开所

述收容腔 10，此时所述托盘 12 会在所述弹性件 4 的带动下向上移动而超出所述底座 11，以此方便用户从所

述底座 11 中取出所述托盘 12，从而实现快速地更换香膏。

由上可知，证据 1 也公开了一种车载香薰，包括座体 1、盖体 2 和承接板 3，盖体 2 与承接板 3 滑动连接，

承接板 3 一侧与座体 1 的底座 11 转动连接，盖体 2 在另一侧与底座 11 通过磁性件连接，盖体 2 与承接板 3

可相对于底座 11 翻转打开或关闭；底座 11 内通过弹性件 4 支撑托盘 12，香膏面向盖体 2 与承接板 3 收容在

托盘 12 内；当盖体 2 与承接板 3 翻转关闭时，盖体 2 与承接板 3 盖合香膏于远离底座 11 的一侧。因此，本

专利的盖体 2 与承接板 3 对应于本专利的翻转盖，香膏和托盘 12 对应于本专利的香薰体，底座 11 对应于本

专利的底座。证据 1 还公开底座 11 与托盘 12 之间布置有弹性件 4，该弹性件 4 用于带动托盘 12 向远离底座 11

移动，且在更换香膏时，打开盖体 2，此时托盘 12 会在弹性件 4 的带动下向上移动而超出底座 11，由此可知，

在盖体 2 关闭时，盖体 2、托盘 12、弹性件 4、底座 11 相互作用，盖体 2 压合托盘 12 并与弹性件一起向托盘

施加作用力，客观上起到了防止托盘晃动的作用，因此，证据 1 公开了本专利的特征“所述翻转盖预紧所述

香薰体于所述底座内”。对比权利要求 1 的方案与证据 1 公开内容，两者的区别在于本专利限定“所述翻转

盖另一侧与所述底座扣位连接”，而证据 1 中盖体 2 在另一侧与底座 11 通过磁性件连接。基于上述区别特征，

本专利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翻转盖与底座的另一种连接方式。

再查，证据 2 公开了一种车载香薰，具体公开了如下技术内容（参见证据 2 的说明书第 0033 段至第 0046

段，图 1-6）：包括顶盖 1、底座 2、风口调节器 3、香薰盒 4 和夹具 5，所述的顶盖 1 和底座 2 卡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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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封闭的盒体结构。

所述的顶盖 1 的开口处设有卡槽 101；所述的底座 2 的一内侧面设有卡扣 202，所述的顶盖 1 的侧面通过

卡槽 101 和卡扣 202 卡扣连接在底座 2 的内侧面。

顶盖 1 的一外侧面向外凸起形成筋条，所述的底座 2 一内侧面形成与筋条相适应的凹槽，筋条与凹槽相

互配合进一步稳固顶盖 1 和底座 2 的连接。

顶盖 1 的内部底面向下凸起，形成一个用于限位的筋条，顶盖 1 内部底面的筋条抵在香薰盒 4 的上盖 401

上，防止香薰盒 4 在顶盖 1 和底座 2 形成的盒体内晃动。

由上可知，证据 2 也公开了车载香薰，也包括顶盖 1、底座 2 以及处于顶盖和底座之间的香薰盒 4，顶盖

1 与底座 2 之间通过卡槽、卡扣连接，因此证据 2 给出了盖的一侧与底座扣位连接的技术启示，并且本领域

技术人员面对上述技术问题用扣位连接的方式替换证据 1 中的磁性件的连接方式也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

效果。此外证据 2 还公开香薰的顶盖 1 内部底面向下凸起形成用于限位的筋条，该筋条在顶盖与底座连接后

能抵在香薰盒上，起到防止香薰盒晃动的作用，因此证据 2 也给出了用盖来预紧香薰体的技术启示，并且将

该结构用于证据 1 来预紧托盘，进而预紧其内香膏的晃动也是可以实现的，并不存在技术障碍。

因此，在证据 1 的基础上结合证据 2 获得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权利要求 1 不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2 权利要求 2

权利要求 2 进一步限定了翻转盖的具体组成及为实现翻转盖预紧香薰体在香薰体和翻转盖相配合处的具

体结构。请求人主张上述特征被证据 4 和本领域公知常识公开。

对此，合议组认为，对于翻转盖的具体组成，盖体由多个部件构成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为了观察到

内部部件的使用情况，盖体包括中空壳和一侧可置入并外露于壳中的罩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作出的常规设计。

再查，证据 4 公开了一种香薰容器及香薰安装结构，具体公开了如下技术内容（参见证据 4 说明书第 0029

至第 0036 段、第 0040 段、图 1-4、6）：参照图 1 至图 7，一种具有香薰释放结构的花洒，包括花洒头 11、

固定在花洒头 11 一侧的手柄 13、以及可开合地安装在花洒头 11 上的盖体 12。花洒头 11 内还设置有位于主

通道 105 上方的安装槽 101 以及将主通道 105 和安装槽 101 导通的辅通道 103。安装槽 101 内安装有香薰容器

5，香薰容器 5 包括盖板 51 和顶部开口的盒体 52，盖板 51 盖合在盒体 52 的顶部开口处且二者固定连接，盖

板 51 和盒体 52 之间形成封闭的置物腔。香薰容器 5 内装有香薰，这种香薰为液体、或者类似于酸奶的半流

体。参照图 3，安装槽 101 的开口朝上，盖体 12 活动安装在花洒头 11 上，盖体 12 处于关闭状态时遮蔽安装

槽 101。盖体 12 的一侧与花洒头 11 铰接。盖体 12 盖合在花洒头 11 的顶部并将盒体 52 压紧在安装槽 101 中，

安装槽 101 中还设置有能够在盖体 12 打开时将盒体 52 向上弹起的弹性装置。采用这样的设计，打开盖体 12

的同时，弹性装置会将香薰容器 5 向上弹起，便于更换香薰。图 2、3、6 示出香薰容器靠近盖体 12 的位置具

有向外延伸的延伸部，在关闭时，盖体 12 具有略向下凸台，在关闭时，该环形凸台抵持香薰容器的延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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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证据 4 公开的花洒内布置有香薰容器 5，香薰容器 5 布置在花洒头 11 的安装槽 101 内，盖体 12

一侧与花洒头 11 铰接，盖体 12 盖合在花洒头 11 的顶部并将香薰容器 5 压紧在安装槽 101 中。因此，证据 4

中盖体 12、香薰容器 5、花洒头 11 的关系与本专利和证据 1 相同，均是盖一侧与底座转动连接，其内布置有

香薰体。另外，证据 4 还公开在盖体 12 上设置略向下的凸台与香薰容器盖板 51 的延伸部抵接，由此控制香

薰容器的位置，即给出了在盖上设置凸台、在香薰体上设置延伸部，两者相互抵接为香薰容器提供预紧的技

术启示。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对需要观察香薰体使用情况的技术问题时，容易想到用中空转壳替换证据 1 的

盖体和承接板，并在中空转壳内设置类似于证据 4 的与香薰容器配合的盖体 12 的结构，以对香薰容器提供预

紧。而将延伸部设置在香薰体靠近底座一侧属于本领域的常规设计，在此改造后，预紧罩另一侧设有为从预

紧罩外周侧凸起的环形凸台结构的压紧板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香薰体延伸部的位置的改变而作出的适应性

调整，并且采用上述特征并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因此，当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

利要求 2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3 权利要求 3、4

权利要求 3、4 分别进一步限定底座设有垫高板、以及垫高板的位置。请求人主张权利要求 3 的附加技术

特征被证据 5 和常规技术手段公开，权利要求 4 的附加技术特征是惯用技术手段。

再查，证据 5 公开一种汽车香薰装置，具体公开了如下技术内容（参见证据 5 说明书第 0032 段，图

1-4）：所述壳体 10 的底面的内表面设置有若干个凸块 16，所述凸块 16 间隔设置在相邻两个所述进风槽 14

之间。在本实施例中，为了不让香薰物质将进风槽 14 堵住，壳体 10 的底面的内表面设置了多个上凸的凸块

16，可以将香薰物质垫高，从而不影响空气的流通以及香薰物质的挥发。

由上可知，证据 5 也公开了一种车载香薰，在壳体 10 的底面上设置有若干个凸块 16，其起到垫高香薰

物质的作用，进而不影响空气的流通以及香薰物质的挥发，因此，证据 5 给出了在底座上设置垫高板以垫高

香薰的技术启示。至于垫高板处于香薰体的两端，或设于香薰体延伸部靠近香薰体内侧的位置，或者与压紧

板对应设置，与压紧板一起压合预紧香薰体的延伸部均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际需要作出的常规设计。

并且采用上述特征也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因此，当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3、4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4 权利要求 5

权利要求 5 对扣位连接进行进一步的限定。请求人主张上述附加技术特征是公知常识。

合议组认为扣位连接是本领域的常规连接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设计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公扣和母扣

的布置位置，而通过按压的方式解锁扣位连接也是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也会基于扣位连接的

具体布置而布置相应的按压部，并且采用上述特征也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因此，当所引用的权利

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5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5 权利要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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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 6 限定了预紧罩为透明材质。请求人主张上述特征是常规技术手段。

为了观察内部部件，采用透明材质来制造外露部件是本领域的常规技术手段。因此，当所引用的权利要

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6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6 权利要求 7、8

权利要求 7、8 分别进一步限定香薰的风口、通风道。请求人主张权利要求 7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2 公

开，权利要求 8 的附加技术特征被证据 5 和常规技术手段公开。

再查，证据 2 还公开了如下技术内容（参见证据 2 的第 0038、0039 段、图 3）：所述底座 2 的底面设有

若干个进风孔 205，若干个所述的进风孔 205 围绕底座 2 的中心呈环形排列。底座在调节槽 203 的同一侧面开

有若干个散香孔 201。

证据 5 还公开了如下技术内容（参见证据 5 的第 0031 段、图 4）：所述壳体 10 的底面开设有若干个进风

槽 14。所述壳体 10 的侧面开设有若干个出风槽 15。在本实施例中，为了能将容纳腔内的香薰物质更好地散

发到车内空气中，壳体 10 的底面设置有三个朝向汽车空调出风口的进风槽 14，空调吹出的风可以通过进风

槽 14 吹入壳体 10 内，壳体 10 的上盖 20 是密闭的，所以在壳体 10 的侧面对称开设了两个出风槽 15，这样就

形成了一个连通的空气通道，风从空调出气口吹出，通过进风槽 14 进入壳体 10 内部，然后将壳体 10 内部的

香薰物质裹挟，通过出风槽 15 散发到车内的空气中，使车内充满香味。

由上可知，证据 2、5 公开的均是车载香薰，其中香薰装置的底座（壳体）远离香薰一侧开设有风口，在

外周侧开设有另一风口，其给出了在车载香薰装置的底座上设置第一和第二风口的技术启示。在证据 2、5 的

启示下，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根据实际空气流动情况在证据 1 的底座 11 底面上设置风口，在外周侧设置另

一风口。并且基于与第 3.3 节相同的理由，在证据 5 的技术启示下，当在底座对应香薰体两端的位置设置垫

高板后，为了控制空气在香薰体内的流动，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在垫高板上开设通风口，使两个风口与

垫高板上的通风口连通。因此，当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7、8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

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7 权利要求 9

权利要求 9 进一步限定：当所述翻转盖翻转关闭时，所述翻转盖靠近所述香薰体一侧压紧所述香薰体表

面。请求人主张上述特征被证据 2 公开。

由上述证据 2 公开内容可知，在关闭时，证据 2 的顶盖 1 底面的筋条抵在香薰盒 4 的上盖 401 上，能防

止香薰盒 4 晃动，因此，在关闭时，该顶盖 1 必然压紧香薰体表面。因此，当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

性时，权利要求 9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8 权利要求 10

权利要求 10 进一步限定所述香薰体为透气膜香水。请求人主张上述特征是常规技术手段。

合议组认为透气膜香水是常规香薰，并且选用该种香薰使用在车载翻盖香薰中也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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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效果。因此，当所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10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

性。

鉴于已能得出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创造性的结论，合议组不再对请求人提出的其他无效理由、证据及证

据使用方式予以评述。

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合议组作出如下决定。

三、决定

宣告 202321407366.1 号实用新型专利权全部无效。

当事人对本决定不服的，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起诉。根据该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起诉后，另一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合议组组长      

主审员：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参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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